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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步推手竞赛规则

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竞赛性质

一、个人竞赛：

在个人所属的级别内，以所取得的比赛成绩确定个人名次。

二、团体竞赛。

按竞赛规程规定，以被录取的运动员成绩之和确定团体名次。

第二条 竞赛办法

根据竞赛规模、人数，可分为单循环、分组循环、

单败淘汰或双败淘汰制。

第三条 性别分组和年龄规定

一、性别分组；

男子组和女子组。

二、年龄规定：

成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限在 18 周岁以上至

50 周岁以下。

第四条 体重分级

一、48公斤级（48 公斤，含 48 公斤以下）

二、52公斤级（48 公斤以上至 52公斤）

三、56公斤级（52 公斤以上至 56公斤）

四、60公斤级（56 公斤以上至 60公斤）

五、65公斤级（60 公斤以上至 65公斤）

六、70公斤级（65 公斤以上至 70公斤）

七、75公斤级（70 公斤以上至 75公斤）

八、80公斤级（75 公斤以上至 80公斤）



九、85公斤级（80 公斤以上至 85公斤）

十、85公斤以上级

第五条 称量体重

一、由检录组负责称量体重，裁判组、编排记录组配合完成。

二、运动员在赛前两小时内到指定地点称量体重（称量时只穿短裤），并

在一小时内称完，逾时作该场弃权论。

三、称量体重时，先由体重轻的级别开始，如体重低于所报级别时，仍

可在原级别比赛；如体重超出原报级别，在规定时间内降不到原级别时，

则不准参加比赛。

四、运动员经过健康检查和称量体重后，即进行抽签，遇有特殊情况（如

本级别只有一人，需升级参加比赛）应经大会批准。

第六条 竞赛中的礼节

一、“入场”：裁判员列队入场，站在场地中央，面向裁判长席。介绍裁

判员时，被介绍者应成立正姿势向观众行抱拳礼，然后边裁判员站到场

地一侧，面向场内。

二、运动员进场后，站在主裁判员两侧，面向裁判长。介绍运动员时，被

介绍者应成立正姿势向观众行抱拳礼，然后相互行抱拳礼。

三、每场比赛结束时，运动员在听候主裁判员宣布比赛结果后，先向裁

判员行抱拳礼，再相互行抱拳礼，再转身向对方教练员行抱拳礼方可退场。

第七条 服装

运动员必须穿太极推手比赛服装比赛。

第八条 竞赛局数和时间

每场比赛两局，每局毛推两分钟，局间休息30秒。

第九条 竞赛中的信号

一、每局赛前五秒钟，计时员鸣哨通告准备；鸣锣宣告每局比赛结束。



二、场上主裁判员用口令和手势裁定比赛。

三、场上边裁判员用旗势和手势配合主裁判员裁定。

第十条 竞赛中的有关规定

一、运动员必须遵守比赛规则，严肃认真地进行比赛，严禁故意伤人。二、

教练员和本队医生应坐在指定位置，局间休息时，允许给运动员进行按

摩和指导。比赛时不得在场下呼喊或暗示指导。

三、比赛时运动员不得要求暂停，遇有特殊情况，需向场上主裁判员举

手示意。

四、运动员不可留长指甲、不可戴手表和易伤及对方的物品上场比赛。

第十一条 弃权

一、比赛期间，运动员因伤病不宜参加比赛时，须有大会医生证明，作

弃权论。

二、三次检录未到，或检录后自行离开者，作弃权论。

三、比赛中，运动员可举手要求弃权，教练员也可向场上裁判员扔白毛

巾要求弃权，运动员擅自终止比赛，作弃权论。

第二章 裁判人员及其职责

第十二条 裁判人员的组成

一、总裁判长 1人，副总裁判长 1—2人。

二、裁判组； 裁判长、记录员、示分员、计时员各 1人。

场上主裁判员 1人，场上边裁判员 1人。

三、编排记录组：

编排记录长 1人，编排记录员 2—3人。

四、检录组：

检录长 1人，检录员 2—3人。

五、宣告员 l—2 人。



六、医务人员 2—3人。

第十三条 裁判人员的职责

裁判人员在大会组委会的领导下，严肃、认真、公正、准确地做好

裁判工作，其职责如下：

一、总裁判长：

（一）领导裁判人员学习竞赛规则、规程，讲解裁判法。

（二）负责裁判组的分工。

（三）根据竞赛规程和规则的精神，解决竞赛中的有关问题，但无权修

改竞赛规则和规程。

（四）比赛中指导裁判组的工作。有权调动裁判员的工作。在裁判工作

有争议时，有权作出最后决定。

（五）赛前组织裁判长检查落实场地、器材和有关裁判用具。

二、副总裁判长：

协助总裁判长工作，总裁判长缺席时可代行其职责。

三、裁判长：

（一）组织裁判组的业务学习，落实有关事宜。

（二）检查比赛用具，审核签署记分表。

（三）比赛中，主裁判员与边裁判员的意见不一致时，可作最后决定。

（四）比赛中，对裁判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时，有权暂停

比赛并进行处理。

四、场上主裁判员：

（一）对临场运动员进行安全检查，如发现有与规则不符者，应及时纠

正。

（二）用口令和手势判定比赛中的得分。

（三）宣布比赛结果。



五、场上边裁判员：

协助主裁判员工作，如有错判或漏判时，应及时用旗势和手势向主

裁判员示意。

六、记录员

（一）根据场上主裁判员的裁决，准确地记录双方运动员的得分、罚分、

犯规等事宜。

（二）一方判罚达 4分，应及时报告裁判长停止比赛。

（三）比赛结束后，应及时整理比赛成绩，报告裁判长。

七、示分员：

根据场上主裁判员的裁决，及时、准确地示出双方运动员的得分和

罚分。

八、计时员：

准确掌握比赛时间，通告比赛开始和结束。

九、编排记录组：

（一）审核报名表，编排秩序册。

（二）负责各体重级别的运动员抽签，编排每场比赛秩序表。

（三）准备竞赛中所需要的各种表格。

（四）登记和公布各场比赛成绩。排列竞赛名次。

十、检录组：

（一）比赛前 20分钟开始点名，按规则要求检查运动员服装等事宜。

（二）负责称量运动员的体重。

（三）处理运动员赛前临时事宜，如有弃权者及时报告裁判长及有关人

员。

十一、宣告员：



在比赛过程中，报告比赛成绩，介绍竞赛规程、规则和比赛项目的

特点以及大会审查过的宣传材料。

十二、医务人员：

（一）审核运动员的“体格检查表”。

（二）负责竞赛中的医务监督和现场急救处理。对伤病运动员能否参加

比赛提出建议。

第三章 裁判方法及评分标准

第十四条 竞赛法则

一、在比赛中必须贯彻“沾连粘随”、“刚柔相济”的原则。

二、必须采用“棚、捋、挤、按、探、捌、肘、靠”（简称八法）的

技术进行比赛。

第十五条 比赛的方法和攻击部位

一、第一局右脚在前互搭右手；第二局互换场地，左脚在前互搭左手。

二、每局开始时，运动员上同一侧脚成自然步，前脚心踩于中心点，搭

好手。
第一局白方领手，第二局黑方领手。双方搭手后场裁口令开始即可进

攻对方。

三、攻击部位限于肩部以下、耻骨以上躯干和上肢部位。

四、主裁喊停时，双方必须重新搭手方可进攻。比赛过程中双方脱手，

场裁未喊停情况下，双方撘手可直接进攻。

第十六条 比赛得分标准

一、优势胜利

（一）在比赛中，一方累计分数超出对方达 10分时，为该场胜方。

（二）一方受罚达 4分时，判对方获胜。



（三）比赛中因对方犯规造成受伤，经医生检查不能继续比赛者，判受

伤者获胜。

（四）比赛中因伤不能坚持比赛者，判对方获胜。

（五）比赛中运动员或教练员要求弃权时，判对方获胜。

二、得 1分

（一）使对方一脚出圈者得 1分。

（二）双方先后出圈，后出圈者得 1分。

（三）两次消极，对方得 1分。

（四）凡违反“侵人犯规”中的 1—5条之一者，给予劝告，对方得1

分。

（六）凡违反“技术犯规”中的 1—3条之一者，给予劝告、对方得1

分。

（七）双方先后倒地，后倒地者得 1分。

三、得 2分

（一）一方倒地，一方一脚出圈，出圈方得2分。

（二）一方两脚出圈，一方站立在圈内，出圈方

得2分。

（三）一方被强制读秒一次，对方得 2 分。

（四）凡违反“侵人犯规”中的 6或 7条者，给予警告，对方得 2分。

四、得 3分

一方倒地（除两脚以外的身体任何部位接触地面均为倒地），站立者

得 3分。

五、不得分

（一）双方同时出圈或倒地。

（二）双方对顶超过两秒（判在原处搭手继续比赛）。



（三）凡不使用“八法”技术进攻对方者不得分。

第十七条 犯规

一、侵人犯规

（一）使用硬拉、硬拖、搂抱（单手超出对方身体侧面中心线，屈臂、屈

腕超过两秒为搂抱）或用脚勾、踏、绊、跪者。

（二）故意造成对方犯规者。

（三）脱手发力撞击者。

（四）单、双手抓住对方衣服或双手死握对方者（单手顺势除外或不

超过两秒）。

（五）未发“开始”口令即进攻对方或已发“停止”口令后仍进攻对方

者。（注）：凡场裁喊停后发生的结果均为无效。

（六）使用拳打、头撞、撅臂、擒拿、抓头发、点穴、肘尖顶、捞裆、扫

腿、膝撞、扼喉、搂颈等动作者。

（七）攻击规则中规定以外的身体部位者。

凡违反以上规定者均给予劝告或警告。

二、技术犯规

（一）比赛中对裁判员不礼貌或不服从裁判者。

（二）比赛中进行场外指导者。

三、罚则

（一）违反“侵人犯规”1—5条之一，每犯规一次，判劝告一次。

（二）违反“侵人犯规”6—7条之一，每犯规一次，判警告一次。

（三）技术犯规一次，判劝告一次。

第十八条 评定名次

一、比赛结束后，计算运动员的得分，得分多者为胜方。

二、得分相等时，按下列原则处理：



（一）如仍相等，以体重轻者为胜方。

（二）如仍相等，以警告少者为胜方。

（三）如仍相等，以劝告少者为胜方。

（四）以上各条如仍相等时，进行加时赛，先得分者为胜方。

第十九条 确定名次

一、个人名次：

（一）循环制：

1．全部比赛结束后，根据运动员的积分总和确定名次，积分多者名

次列前。

2．如两人积分相等时，则按该两人比赛的胜负确定名次，胜者列前。3．如

两人积分相等，该两人在比赛中又为平局测以绝对胜利次数多者名次

列前；如再相等，则以在比赛中受罚少者名次列前；如受罚次数也相等，

按决赛或预赛的净得分数多少确定，多者列前。

4．如两人以上积分相等，则以他们之间的比赛胜负确定名次。5．如

两人上述积分相等，而又为循环互胜，则按本项“3”处理；如仍相等，

名次并列。

（二）淘汰制：

依据竞赛规则第十八条决定名次。

二、团体名次：

（一）按每单位运动员在各级别竞赛中被录取名次得分之总和确定名

次（计分方法按当年规程规定），得分多者名次列前。

（二）如两个以上的团体得分相等时，则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依

次类推。



第四章 裁判员的口令和手势图解

有关竞赛礼节以及一般判罚的口令和手势

一、抱拳礼：双腿并步站立，左掌右拳胸前相抱，高与胸齐，拳与胸之

间距离为 20-30 厘米。

二、比赛入场：裁判员首先入场，主裁判员站在场地中央，两掌心和上

直臂指向双方运动员，在发出“运动员入场”口令的同时，两手屈臂

上举，掌心朝内。

三、上场：两臂侧平举，掌心向上，在发出“上场”口令的同时，两屈

臂上举，掌心相对。

四、预备——开始：主裁判员站在双方运动员中间，两伸直仰指向双方

运动员，发出“预备”口令，随即向内合掌并下摆，同时发出“开始”

口令。

五、停：主裁判员一臂伸向运动员中间，同时发出“停”的口令，比赛

即为暂停。

六、“一方倒地”：主裁判员一臂指向先倒地一方，在发出“某方倒地”口

令的同时，另一臂在体前下按，掌心朝下

七、“倒地在先”：主裁判员一臂指向先倒地一方，掌心朝下，在发出

“某方倒地在先”口令的同时，两臂在体前交叉，掌心朝下。

八、“同时倒地”：主裁判员两臂在体前平伸，掌心向下，在发出“同时

倒地”口令的同时，两掌下按，掌心朝下。

九、“同时出圈”：主裁判员两臂屈于体前，掌心朝前，指尖朝上，在发

出“同时出圈”口令的同时，两掌向前平推。

十、“一方出圈”：主裁判员一臂伸向运动员，掌心朝上，在发出“某方

出圈”口令的同时，另一臂屈于体前，掌心朝前，指尖朝上，向前推出。



十一、“2秒”：主裁判员一手食指、中自然分开，其余三指自然弯曲，手

臂上举，另一手在发出“2秒”口令的同时在体前面摆动。

十二、指定进攻：主裁判员两手拇指伸直，其余四指握拳，拳心朝下，在

发出“双方进攻”的口令的同时，两拳拇指在体前相对摆动，如指定一

方进攻时，则用一手拇指指向被进攻的一方。

十三、无效：两臂体前斜下伸，掌心向后下方，两臂左右反复摆动。

得分口令和手势

一、“1”分：一手食指伸直，其余

四指握拳。

二、得“2”分：一手食指、中指伸直，自然分开，其余三指弯曲捏

拢。

三、得“3”：一手小指、无名指、中指伸直，自然分开，其余二指弯曲

捏拢。

四、得“4”分：一手拇指弯曲，其余四指伸直，自然分开。

五、得“5”分；一手五指自然分开。

主裁判员在发出“某方几分”的同时，示分手上举，掌心向前。

罚则口令和手势

1、“劝告”：主裁判员一手示出犯规部位或犯规动作后，在

发出“某方劝告”口令的同时，另一手五指伸直并拢，屈肘上举，掌心

向后。

2、“警告”：主裁判员一手示出犯规部位或犯规动作后，在发出

“某方警告”口令的同时，另一手握拳，屈肘上举，拳心向后。

取消比赛资格手势

主裁判员两手握拳，两前臂交叉于胸前，拳

心向下。



急救手势

主裁判员面对大会医务席，两手成掌，两前臂于胸前十字交叉，

掌心向下。

休息手势

主裁判员两手仰掌指向双方运动员休息处，示意运动员下场

休息。

平局手势

主裁判员平行站立于两运动员中间，两手握住两侧运动员扔手

腕上举。

获胜手势

主裁判员平行站立于两名运动员中间，一手握住获胜运动员

的手腕上举。

第五章 服装与场地

第二十条 服装款式及规格要求

一、料：白色、纯棉。

二、女子：中式立领半开门小褂，五对中式直袢，短袖，袖口 1寸松
紧边。

三、男子。中式立领小褂，七对中式直扑，短袖，袖口 1寸松紧边。

四、裤：中式灯笼裤，裤脚松紧口高 2寸，横、立裆适宜。

五、鞋：白色软底运动鞋。

六、腰带：红、黑色各 1条（根据抽签而定）。

第二十一条 场地规格与要求

比赛可在地毯上或地面上进行。具体规定如下；

一、用 5厘米宽的白色标记线画一个直径为 400 厘米的圈（沿线内计

算），圈外四周设有 2米宽的保护垫。

二、圈内的白色中心点直径为 60厘米，是比赛开始时双方站位的标志。



三、场地规格。

直 径 为 400 厘米大圈内径。直径为 60 厘 米中






